
 

 

聘僱移工入廠切結書 
 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公司因向勞動部申請引進移工至           
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 貴公司)麥寮廠區履行合約，茲立本切結書，條款
如下： 

一、所申請之移工共   名，於立本切結書日起延伸至合約工程 編號：         
_________之工程進行施工，工程期限至西元    年   月   日止 
工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所聘僱之移工均應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。 

三、所聘僱之移工係經勞動部許可，准許延伸至 貴公司麥寮廠區帶料
含安裝之工程合約項目下施作，如有逾越合約之工作或未符合主管
機關所要求延伸工作之要件時，願自負法律責任，概與 貴公司無關。 

四、所聘僱之移工對於工作環境、設施及廠區內施工安全相關規定已
充分教育並完全瞭解，立切結書人保證在合約施工期間內確實遵守 
貴公司麥寮廠區入廠作業安全規定，若於工作中發生任何事故或傷
亡，其民、刑事和行政責任概由立切結書人承擔。 

五、立切結書人所聘僱之移工進入 貴公司麥寮廠區工地內保證不借調
給非本合約案之其他包商使用，若有違反遭查獲，願接受 貴公司
依相關規定為如下處分： 

    公司停權處分。 
    負責人移送法辦並禁止入廠。 
    移工全部禁止入廠。 

六、立切結書人申請移工如有偽造、變造不實等相關違法情事時，願
負法律上一切責任。 

 
    此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切結人(公司名稱)： 

      負  責  人： 

    切結人(下包公司名稱)： 

      負  責  人： 
 
西元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(2023.7 修訂) 


